
附件:

一级建造师（建筑工程）继续教育培训报名回执表
	聘用企业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传真
	
	手机
	

	

	姓名
	身份
证号
	专业
	注册
省份
	注册
时间
	注册
编号
	手机号码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收款

账户
	户  名：北京市海淀区国建教育培训中心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农大南路支行
账  号：11001175800053001877



联系人:于春生             电  话：13910827865
传  真：010-62977812      邮  箱：zhongjianxiejy@126.com
备注:（1）报名后1-2个工作日内请将培训费和教材资料费汇入指定帐号，以便及时确认您的当期参培资格。

（2）汇款时请注明“一级建造师（建筑工程）继续教育”字样及学员姓名。

（3）培训时请携带1寸免冠照片四张。身份证复印件一张。
     注册证书复印件一张。

(4)本表可复制。
